
1

厦湖工信〔2022〕3 号

厦门市湖里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等七部门
关于支持企业稳就业促增产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经济工作部署，统筹好疫

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促进 2022 年春节期间和第一季度

我区企业稳就业促增产，在全面落实《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

厦门市湖里区工业和信息化局

文件

厦门市湖里区发展和改革局
厦 门 市 湖 里 区 财 政 局
厦门市湖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厦 门 市 湖 里 区 商 务 局
厦门市湖里区文化和旅游局
厦 门 市 湖 里 区 总 工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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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保障局等十六部门关于支持春节期间企业稳生产稳就业

的通知》（厦人社﹝2021﹞245 号）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制定以下措施：

一、支持对象

商事登记、纳税、统计关系归属湖里行政区，具有独立

法人资格的以下类别企业之一：

1.2022 年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；

2.2022 年度规模以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；

3.2022 年度限额以上餐饮企业；

4.2021年度零售额1亿元（含）以上的批发、零售业企业；

5.2021 年度营收 1 亿元（含）以上的商务居民服务业企

业（行业错月统计，以 1-11 月数据为准）；

6.2021 年度营收达 5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住宿业企业（含

非财政补助的事业单位）；

7.2021 年度营收达 1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文化体育旅

游业企业。

二、支持条件及标准

（一）鼓励企业春节期间稳就业不停产

1.对2022年1月31日至2月6日，日均用电量达到2021

年 12 月日均用电量规模 70%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根据

实际在岗生产的职工人数、天数，按照 100 元/天·人的标

准给予补贴，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2021 年产值 10

亿元及以上的企业，单家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

区人社局，配合单位：区工信局）

2.给予春节期间（2022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6 日）留厦



3

的非厦门户籍企业员工生活补贴 500元/人（不含工业企业），

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，由企业代发至员工。（责任

单位：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，配合单位：区人社局）

3.对限额以上零售企业统一运营的大型超市、百货店、

购物中心，春节期间正常营业的按以下标准给予一次性运营

补助：商业建筑面积合计（配套写字楼、酒店、车库等不计，

下同）5 万平方米以上的，一次性补助 20 万元；商业建筑面

积合计 2-5 万平方米的，一次性补助 1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

区商务局）

4.开展“2022 湖里魅力购”春节专项活动，联合辖区内

各大百货、超市、限上车企发放湖里区留厦过年消费券，助

力留厦人员采购年货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）

（二）促进企业一季度增产增收

5.工业企业:对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不低于2500万元且

现价产值同比增长 10%及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根据季

度产值增量分档给予一次性稳岗奖励，其中 250万（含）-1000

万奖励 5 万元、1000 万（含）-3000 万奖励 10 万元、3000

万（含）-1 亿奖励 30 万元、1 亿（含）-3 亿奖励 50 万元、

3 亿及以上奖励 10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工信局）

6.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：对 2022 年 1-2 月营收不

低于 500 万元且同比增长 22%及以上的规模以上软件和信息

技术服务企业，按季度营收增量分档给予一次性稳岗奖励，

其中 500 万（含）-1000 万奖励 5 万元、1000 万（含）-2000

万奖励 8 万元、2000 万及以上奖励 1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

工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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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批发、零售企业：对 2022 年第一季度零售收入同比

增加 2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限额以上批发、零售业企业，

按增量的 1%给予奖励，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150 万元。若企

业 2021 年零售收入未达 1 亿元，但 2022 年第一季度零售收

入同比增加 2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可参照本条措施给予

增量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）

8.餐饮企业：对 2022 年第一季度餐费收入同比增加 200

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限额以上餐饮企业，按增量的 2.5%给予奖

励，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）

9.商务居民服务业企业：对 2021 年度营收 1 亿元(含)

以上（行业错月统计，年营收以 1-11 月数据为准）的商务

居民服务业企业，2022 年 1-2 月营收同比增长达到 30%（含）

以上的，按增量部分的 1.5%给予奖励；同比增长 20%（含）

-30%的，按增量部分的 1.2%给予奖励；同比正增长 20%以内

的，按增量部分的 1%给予奖励。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150 万

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发改局）

10.住宿业企业、文化旅游体育企业：对 2021 年度营收

达 5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住宿业企业（含非财政补助的事业

单位）、2021 年度营收达 1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文化体育旅

游业企业，2022 年第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45%（含）以上的，

按每名员工 1500 元的标准给予企业稳岗增产补贴；同比增

长 35%（含）-45%以上的，按每名员工 800 元的标准给予企

业稳岗增产补贴；增长 25%（含）-35%以上的，按每名员工

300 元的标准给予企业稳岗增产补贴。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

5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文旅局，配合单位：区人社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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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持续提供用工保障服务

精心组织好“就业援助月”和“春风行动”活动，开展

节后辖区企业用工需求摸底工作，搭建线上线下企业用工招

聘服务平台，依托湖里人力资源网、“112”智慧就业等平台

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；组织缺工企业参加市里的外出招聘

活动，在疫情防控适可时统筹安排每个街道组织专场招聘

会；对接贵州、江西和对口帮扶劳务协作地区等劳务输入基

地，定向引进劳动力，服务企业用工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社

局）

（四）组织开展送温暖活动

根据上级统一部署，区总工会与各街道、园区工会结合

本地区实际，加强春节送温暖活动与“工会进万家.新就业

形态劳动者温暖行动”的有效衔接，走进基层、走进一线，

聚焦快递员、外卖配送员、网约车司机、货车司机等新就业

形态劳动者开展走访慰问,同时慰问困难职工、劳动模范、

疫情防控一线人员、在重点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活动中作出突

出贡献的职工和节日期间坚守一线岗位的干部职工等。对全

国总工会“帮扶工作管理系统”中建档管理的职工家庭进行

全覆盖慰问，对生活暂时困难的职工家庭特别是新就业形态

劳动者、受疫情影响的困难职工等群体综合施策、精准帮扶，

加大就业、就医、子女就学等帮扶力度，多措并举保障基本

生活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总工会，配合单位：各街道办、区工

业园区管委会）

三、其他事项

1.企业同时符合省、市、区出台的同类扶持政策时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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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高不重复原则享受。

2.相关政策条款由各责任部门按分工制定实施细则，并

负责解释、审核、兑现，鼓励“免申即享”“不见面审批”。

3.鼓励企业春节期间稳就业不停产第一条政策中，单家

企业获得奖励在 50 万元（含）以内的部分，按照《关于支

持春节期间企业稳生产稳就业的通知》（厦人社﹝2021﹞245

号）落实；超过 50 万元的部分，属火炬湖里片区及自贸区

核心区的企业，由湖里区负责兑现。

4.符合条件的企业及企业员工应如实申报相关材料，企

业应切实履行核查主体责任，如有弄虚作假行为，一经发现

三年内不得享受湖里区出台的各类惠企政策，并由有关机关

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5.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厦门市湖里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厦门市湖里区发展和改革局

厦门市湖里区财政局 厦门市湖里区商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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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1 月 1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厦门市湖里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2年 1月19日印发

厦门市湖里区文化和旅游局 厦门市湖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厦门市湖里区总工会


